屏東縣東港高級中學114學年度國際教育交流徵選實施計畫
1、 依據： 114年8月25日屏府教發字第1140211862號函及本校114學年度國際教育補助計畫─
國際交流項目計畫書辦理。
2、 目的
1. 拓展本校學生國際視野，深入了解異國文化，培育具國家認同、國際素養、全球競合力及全球責任感之國際化人才。
2. 強化本校學生語言溝通及適應能力，建立跨國友伴關係。
3. 透過在地素材外語化，增進國際文化交流。
4. 
3、 參訪地點：日本關西地區(兵庫縣立浜坂高校、兵庫縣、大阪府及京都府)見學及重點景點，詳
           見「陸、預定行程」。

4、 交流日期：115年5月18日─5月23日，共六天。
	天數
	日期
	主要地點
	內容
	備註

	1
	5/18(一)
	東港高中台灣機場日本關西機場兵庫縣
	關西機場山陰海岸
直達浜坂地區入住飯店
	出發以小港機場為主，視航班情形，亦有可能從桃園出發。皆有遊覽車接駁。

	2
	5/19(二)
	兵庫縣
	姊妹校浜坂高校
自然歷史博物館
	

	3
	5/20(三)
	兵庫縣京都府
	天橋立成相寺合掌村
寄宿家庭Homestay
	寄宿家庭Homestay非浜坂高校學生家

	4
	5/21(四)
	京都府大阪府
	嵐山渡月橋平安神宮
伏見稻荷大社心齋橋道頓堀
	

	5
	5/22(五)
	大阪府
	城市探索
(分組探索，電車體驗)
	

	6
	5/23(六)
	大阪府兵庫縣
大阪府
	甲子園歷史博物館
合味道紀念館AEON夢樂園關西機場
	返台以小港機場為主，視航班情形，亦有可能從桃園抵台。皆有遊覽車接駁。


5、 預定行程：
※以上行程如有並更動或調整，以學校公告為主。
1. 在日本期間除homestay當晚之外，其他四天住飯店。
2. 全程團進團出，不得安排私人行程。
6、 費用：
1、 機票、住宿、參訪門票、餐費等團費約5萬5,000元上下(依實際招標金額收費)。辦理護照以及個人購物等費用需自行負擔。
2、 學校申請國教署補助，每名一般生(16名)補助團費6,000元，弱勢學生(4名)補助團費5萬4,598元(若招標金額超過補助金額，超出範圍須自行負擔。清寒生認定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，須出具鄉鎮公所有效證明)。
3、 之前已參加過國際教育交流(出訪)者，將斟酌錄取資格。

7、 甄選對象及名額：
1、 本校9年級及高一、二、三年級
1. 一般生共16名。
2. 補助弱勢學生4名
2、 名額流用：
1. 若報名甄選之弱勢學生報名超過4名，依分數高低擇優4名列入弱勢學生補助，其餘具弱勢身分學生則併入一般生排名並依一般生補助6,000元，其餘費用自付。
2. 若報名甄選之一般學生報名超過16名，且弱勢學生報名不足4人時，弱勢生名額得流用至一般生名額錄取。
3、 以上名額得不足額錄取。
※請注意：高三學生若欲參加請審慎評估，經錄取繳費後，不得以升學考試等理由放棄資格要
求退費。

8、 重要日程： 
	日期
	記事
	備註

	11/28(五)
	中午12:35前務必將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(附件一、二)填妥、家長親自簽名後繳至圖書館。
	

	12/3(三)
	上午10:10開始進行甄選面試，請攜帶中文自我介紹(附件三)，如有利加分證書等(例如英檢、日檢證書、參加活動證書等)請一併攜帶。
	由圖書館依照報名人數排定時間表後公告，提前15分鐘抵達面試會場即可。

	12/8(一)
	面試後確認錄取名單後公告
	

	12/9(二)─盡速
	繳交護照影本(個人資料頁)
	1. 已有護照者(無論過期、未過期)繳
  交。
2. 未辦理過護照者請確認英文拼音後
  盡速辦理。(第一次辦理護照者可
  至東港戶政事務所辦理)

	12/15(一)前
	繳交訂金(2萬元)
	若在期限內無繳交訂金，並無至圖書館回報原因，則將通知備取同學遞補。

	視招標決標
日期而定
	繳交剩餘款項
	

	見備註
	行前課程及說明會
	1. 5/2(六)9:00-16:00日本文化及基礎日本語課程
2. 5/9(六)9:00-16:00訪日交流物品製作課程
3. 5/12(二)晚上家長及學生行前說明會(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)

	5/18(一)
	開心出發
	

	擇日辦理
	返校後必須配合成果發表(動、靜態)
	



9、 甄選方式：
1. 書面審查：中自我介紹(200-300字，打字、手寫皆可，見附件格式)、在校表現等。(將參考導師及任課老師意見，其中包含上課是否準時等。)
2. 口試：外聘評審老師中、英文問答約3-5分鐘

10、 [bookmark: _GoBack]報名資料
1. 報名表（如附件一）
2. 家長同意書（如附件二）。
3. 中文自我介紹 (如附件三)。

11、 已入選學生須知 
1. 出訪前：務必配合學校之訪日訓練活動或相關課程。
2. 出訪期間：須全程參與，不得有中途退出。訪日期間應盡量融入學校與本地生活並遵守相關規定。請盡量與外國師生做交流溝通。
3. 出訪後：學校依學生出訪期間之表現、繳交學習心得及歷程報告等，合格者發給結訓證書。

12、 如對於活動有任何疑問，歡迎聯繫本校圖書館：08-8322014郭主任(分機700)或李老師(分機701)



附件一、屏東縣東港高級中學日本教育旅行交流
114學年度國際交流徵選實施計畫報名表
	班級/座號
	______班_______號  
	請黏貼2吋照片

	姓名
	中 文
	
	英文名
	(與護照同)
	

	
	
	
	已有或無護照
	□有(過期、未過期皆可)□沒有辦過
	

	出生年月日
	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    (西元)
	

	身分證字號
	
	性別
	□男   □女

	聯絡地址
	□□□

	聯絡方式
	住家電話：
	行動電話：

	
	電子信箱：

	緊急聯絡人
姓名
	
	關係
	
	行動電話：
公務電話：

	家庭概況
（飲食、健康、信仰、其他…）
	1. 家中成員概況(人數/稱謂)：
2. 家中飲食禁忌：□無  □素食  □不吃牛肉  □其它______________
3. 個人健康狀況：□無疾病  □氣喘 □過敏：________(過敏原)  □心臟病
 □其它__________________
4. 出訪時是否願意配合團體行動、遵守時間並且聽從帶隊教師的指示：□是  □否
5. 是否有以下效期內之證明：□低收    □中低收    □無    (有則須繳交證明)

	參加動機
與期望
	











	可表演或提供交流專長
	

	在校表現
(由學校填寫)
	學期別
	學業成績
	英文成績
	日常生活表現
	獎懲次數

	
	高一上學期
	
	
	
	

	
	高一下學期
	
	
	
	

	
	高二上學期
	
	
	
	

	
	高二下學期
	
	
	
	






茲同意/不同意，本人子女國中部高中部     年    班，姓名：        ，參加屏東縣東港高級中學日本教育交流114學年度國際交流徵選實施，活動期間願遵守承辦單位規定，以維護自身安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英文名字：_______________(與外籍生交流用)    
學生手機號碼：___________   家長連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



附件二、屏東縣東港高級中學114學年度國際交流徵選實施計畫家長同意書

	本人同意子女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申請「屏東縣東港高級中學114學年度國際交流徵選實施計畫」之國際交流活動，已詳讀計畫且承諾若錄取後願意全力配合，將遵守本計畫之規定，並履行其中所規範之義務。





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父及母(或監護人)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民國114年     月    日









附件三、屏東縣東港高級中學114學年度國際交流徵選實施計畫中文自我介紹

	
  200-300字以上，(書寫或打字均可)，可敘述個人外語能力、檢定證書等及優良事蹟(須附佐證資料)




3

